
 

 

【重(補)修公告】114-1 重(補)修課程選課事宜 

 

學生重(補)修選課事宜，如下： 

一、請欲參加重(補)修課程者，請至重(補)修選課系統填寫意願調查。 

二、重(補)修選課意願調查時間：09/24(三)至 10/01(三)。 

三、開課時間：會因(1)專班(15 人以上)或(2)自學輔導班而不同；調查完學生參加意

願後；公告開課訊息，會再次請參加學生進行第二次加退選，時間無法配合者，

可退選。 

四、重(補)修選課加退選時間：10/07(二)至 10/13(一)。 

五、因部分課程不及格人數過少，造成無法開班，故部分同性質課程會合併上課，但

同時段只能選擇重(補)修一科，請同學在加退選時以部定必修課為主。 

(依重要順序：部定必修>校訂必修>校訂選修)。 

 

範例：A同學不及格科目：『部定必修 機件原理』、『校訂必修 精密量測』 

請同學在加退選時以『部定必修 機件原理』為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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